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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深化以史鉴今 坚定“四个自信”
——全省地方志部门要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主动作为、发挥作用

11月 12日，四川省地方志办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题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就全省地方志部门在学习

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中主动作为、发挥作用提出要求。党组书记、

主任陈建春主持会议。办党组成员、机关各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11月

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史为鉴、映照现实、远观

未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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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提供智慧力量。

会议强调，地方志“纵述史实，横陈百科”，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

体，蕴藏着磅礴的历史智慧。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作为“存史修志”的地方志部门，要充分发挥党史及地

方志“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功能，充分运用期刊、网站、微信等

媒体平台，加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宣传，推动党员干部群众从党

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一是要在坚定道路自信上发挥作用，用史实讲清楚封建地主

阶级的自强运动，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

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

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必须坚持到底、毫不动摇。

二是要在坚定理论自信上发挥作用，树立历史眼光、运用历

史思维，结合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

习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

时代性、开放性，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

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必须坚持到底、毫不动摇。

三是要在坚定制度自信上发挥作用，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生活状态，展示中西不同制度下人民生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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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新旧对比、中外对比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

明显制度优势的先进制度，必须坚持到底、毫不动摇。

四是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上发挥作用，深入挖掘、整理、宣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系统展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

实力，必须坚持到底、毫不动摇。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内江、广元、南充等地

扎实推进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工作

11月 4日，内江市政府办印发《关于开展镇（街道）、村志

编纂工作的通知》，明确到 2028 年，全市完成 83部镇（街道）

志编纂出版，鼓励开展村（社区）志编纂，并将编纂工作纳入目

标管理。

近日，广元市朝天区委办、区政府办印发《关于开展朝天区

乡镇志、村志和部门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明确 7个示范乡镇在

2026 年底完成编纂工作，其余乡镇、部门在 2027 年底完成乡镇

志、部门志编纂工作，村（社区）志在 2028年底完成编纂工作。

近日，广元市利州区政府办印发《广元市利州区乡镇（街道）

志、村（社区）志编纂规划》，明确 3个示范乡镇（街道）在 2025

年底完成编纂工作，其余乡镇（街道）在 2026年底完成乡镇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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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区直部门和村（社区）开展志书编纂。

10月 25日，旺苍县委办、县政府办印发《关于认真做好乡

镇志、村（社区）志和部门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按照“乡镇志

分三批、村（社区）志分两批、部门志分一批”的“321”编纂规

划，分步实施乡镇志、村（社区）志和部门志编纂。

近日，南充市高坪区政府办印发《关于开展乡镇（街道）志、

村（社区）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明确分 4批推进，到 2027年底

全面完成 19部乡镇（街道）志、19部村（社区）志的编纂出版。

近日，营山县地方志办印发《营山县乡镇（街道）志、村（社

区）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在 2027年底前分批次、分类型

完成全县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工作。

11月 8日，仪陇县印发《仪陇县乡镇（街道）志、村（社区）

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全县 37 个乡镇（街道）及 37 个村

（社区）将分四批编纂地方志，2027年底完成编纂工作。

（综合内江市，广元市朝天区、利州区、旺苍县，南充市高

坪区、营山县、仪陇县信息）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政协四川省委。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送：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1年 11月 16日印发

（共印 25份）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第66期（总第385期）

